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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文件

云医保 〔2023〕2号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等3部门转发国家医保局等

4部门关于实施 “乙类乙管” 后优化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

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

各州 (市)医保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平稳有序实施 “乙类

乙管”总体方案,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

控局印发 《关于实施 “乙类乙管”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

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》(医保发 〔2023〕1号),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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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给你们,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,请一并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一、落实保障政策

(一)继续落实前期住院费用报销政策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患者在所有收治医疗机构发生的,符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的住院医疗费用,统筹发挥基本医保、大

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保障作用,医保报销90%,个人负担部分

由财政给予补助。以患者入院时间计算,先行执行至2023年3

月31日。

(二)实施门急诊治疗费用专项保障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

疑似症状参保患者,在基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(二级及以下定点

医疗机构)发生的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有关的 (医保目录范

围内)门急诊费用,不设起付线和封顶线,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

费用报销比例70%。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。

二、扩大用药范围

将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中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奈玛特韦片/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、安巴韦单抗/罗米司单抗注

射液、阿兹夫定片、莫诺拉韦胶囊、清肺排毒颗粒、散寒化湿颗

粒以及省卫生健康委确定的云南省新冠病毒感染者用药目录中

“桑菊银翘散”等国家医保目录外药品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,

按甲类药品管理,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。

三、做好医保结算

经基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(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)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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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疑似症状的参保患者门急诊医疗费

用,通过 “新冠门诊”医疗类别直接联网结算。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患者在收治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,继续沿用 《关于印发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ICD代码的通知》 (国卫医函 〔2020〕58

号)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ICD代码结算。

四、新增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项目

及时新增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价格项目,对卫生健康部门公

布准许开展互联网首诊的公立医疗机构,按照线上线下一致的原

则,参照线下门诊诊查费制定临时最高限价标准。

五、加强基金监管

对定点医疗机构新冠感染救治费用发生人次、人数、使用基

金占比、费用增幅异常情况等指标进行重点监控并有针对性进行

核查,对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报销的,开展多部门联合惩处,

确保医保基金安全,确保救治费用花在刀刃上。

六、相关工作要求

各地医保、财政、卫生健康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 “乙类乙

管”时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意

义,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严格落实国家要求,履行部门职责,压

实工作责任,推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政策

落实落地,让参保患者真正享受政策红利,确保全省平稳度过感

染高峰期。

各地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情况,请及时向省医保局、

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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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家 医 保 局
财 政 部
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
国 家 疾 控 局

文件

医保发 〔２０２３〕１号

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
关于实施 “乙类乙管”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、财政厅、卫

生健康委、疾控主管部门:

当前,适逢冬季流行性感冒高发期和春运人口流动高峰,存

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合并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的风险,为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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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费用,按照其他乙类传染病医保政策执行.

二、执行临时医保药品目录,满足患者用药需求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中新型冠状病毒治疗药品延续医

保临时支付政策,先行执行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.部分地方因药

品供应不足考虑临时性扩大医保药品目录的,可参照省联防联控

机制认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药品目录,由省级医保部门结

合医保基金运行情况,提出临时纳入当地医保药品目录的品种、

期限及报销类别,报国家医保局备案后执行,先行执行至２０２３年

３月３１日.

三、做好 “互联网＋”医保服务,助力患者在线诊疗

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及时公布提供 “互联网＋”医疗服务的

医疗机构名单,对于行业部门准许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开放的

互联网首诊服务,按规定为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症状、符

合 «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»的患者提供医保移动支付结

算服务,各地医保部门可按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配套互联网首诊

医疗服务价格政策,报销标准与线下一致.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

关症状复诊服务,仍按现行互联网复诊报销政策执行.

四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,提升医保保障能力

继续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所需药品等价格谈判或

磋商、集中采购、挂网采购、备案采购、价格监测等工作,降低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成本.省级医保部门要结合医保基金

运行实际,统筹推进政策落实,科学确定保障范围和水平,既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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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减轻群众负担,又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可持续.在此基础上,医

保基金确出现收不抵支的统筹地区,可由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

助.适时推动省内基金调剂.

五、优化医保经办流程,提供便捷医保服务

继续做好医保便民服务,落实长期处方医保支付政策,实施

医保经办工作常规事项网上办、紧急事项及时办、特殊事项便民

办、非急事项延期办、消除隐患放心办.各地根据需要,与具有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能力的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签订 «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患者收治医疗机构医保费用结算临时专项协议»,指

导各类医疗机构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诊断、结算等信息采

集和上传、医保费用结算等工作.充分发挥经办力量,推进服务

下沉,各级经办机构要在做好参保宣传动员等经办服务的同时,

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农村地区、城市社区健康宣传工作,普及疫情

防控知识,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,切实做到医保经办管理不放

松、医保经办服务不间断.

六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,确保政策落地见效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“乙类乙管”,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在

综合评估病毒变异、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工作等基础上作出的重

大决策.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,切实履行职责,医保部门

负责相关费用的审核、结算工作,加强基金监管;财政部门负责

及时拨付财政补助资金;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医疗机构做好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认定、信息登记与上传工作;疾控部门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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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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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1月7日印发


